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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最低工資：僱主及僱員參考指引》  

 
 

目的  
 
  本文件綜述《最低工資條例草案》委員會 (下稱 "法案委

員會 ")和人力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就為僱主和僱員擬

訂的法定最低工資參考指引曾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本地工人獲支付過低的工資的個案屢見不鮮，數十年

來，社會上一直有強烈意見，特別是來自支持勞工一方的團體，

要求在本港落實法定最低工資。社會對應否立法防止工資過低

沒有共識，政府當局遂於 2006年推出為期兩年的自願性 "工資保

障運動 "。在 2008年 10月對 "工資保障運動 "進行的檢討顯示，透

過自願參與方式推廣工資保障始終有其局限，行政長官因此於

2008-2009年度施政報告中宣布，有關法定最低工資的條例草案

將會提交立法會。  
 
3.  《最低工資條例草案》於 2009年 6月 26日提交立法會。

在 2009年 7月 10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成立法案委員會，研

究該條例草案。經詳細審議條例草案一年後，法案委員會支持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亦已於 2010年 7月 1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獲制

定。《最低工資條例》建立法定最低工資制度，設定工資下限，

目的是防止工資過低、盡量減少低薪職位流失，以及在維持本

港經濟發展及競爭力等各方面取得適當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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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4.  委員關注到，在不同行業的不同情景下，應如何計算 "工
作時數 "，以及某地方如何才會被視為 "僱傭地點 "。部分委員關

注到，若僱員須經常穿梭中港兩地，僱員的交通時間在何種情

況下會被算作為工作時數。  
 
5.  政府當局表示，除了條例草案的條文有所規定外，就計

算法定最低工資而言，某個時間或時段是否僱員的工作時數，

亦須視乎僱主與僱員之間所訂的協議或合約，以及該個案的其

他一切相關情況而定。  
 
6.  部分委員關注中小型企業的僱主和僱員可能覺得難以

計算工作時數，以便計算法定最低工資。他們認為，就法定最

低工資而言，政府當局應就工作時數的計算展開宣傳計劃和擬

訂業界指引。  
 
7.  政府當局強調，勞工處曾深入及廣泛徵詢不同界別的持

份者，並已顧及僱員在不同行業的工作模式，務求確保法定最

低工資制度既可行又能在各方利益之間取得合理的平衡。在法

定最低工資實施前，勞工處會積極進行宣傳和推廣活動，讓勞

資雙方瞭解法例條文，以及各自在法定最低工資制度下的責任

和權益。在籌劃實施工作，例如擬訂有關行業的指引時，亦會

繼續諮詢各持份團體。  
 
8.  關於用膳時間的問題，政府當局表示，在計算最低工資

時，在條例草案所指工作時數的涵義範圍以外的用膳時間不屬

於工作時數。如按照僱傭合約或僱傭雙方的協議，用膳時間視

為工作時數，則計算最低工資時，即使該段時間不在條例草案

的涵蓋範圍內，也屬於工作時數。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在擬訂有

關行業的指引時加入實例，以作說明。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9.  事務委員會於 2010年 12月 16日及 2011年 1月 20日討論為

僱主和僱員擬訂的《法定最低工資參考指引》擬稿。政府當局

告知事務委員會  ⎯⎯ 
 

(a) 僱主和僱員均可按個別企業情況及僱員的個人需

要而協定僱傭條件，包括用膳時間是否計算在僱員

的工作時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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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鑒於法定最低工資在香港是全新的制度，社會各

界，特別是僱主和僱員，都需要時間適應。當僱主

和僱員釐清現有僱傭合約不清晰的條款時，在過程

中僱主應充分諮詢僱員，務求勞資雙方透過溝通和

協商，在合法、合情和合理的基礎上尋求共識。須

注意的是，根據《僱傭條例》 (第 57章 )，僱主不可

以單方面更改僱傭條款及條件，僱員如懷疑自己的

僱傭權益受損，可向勞工處求助。此外，勞資雙方

亦不能藉僱傭合約的條款，減少僱員享有法定最低

工資的保障；及  
 
(c) 僱主不應因為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而削減僱員現

有的薪酬及僱傭福利。為此，勞工處會繼續推廣良

好人事管理措施。該處亦會展開大規模的宣傳和推

廣活動，以加深僱員瞭解他們在《最低工資條例》

下的權益。  
 
10.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會否就參考指引擬稿

諮詢持份者。政府當局表示已就參考指引擬稿諮詢勞工顧問委

員會成員，得到的回應大致上是正面的。到 2010年 12月底，超

過 300名持份者曾獲邀就參考指引擬稿表達意見。  
 
11.  委員關注計算法定最低工資時，有關用膳時間應否算作

為工作時數的指引，或會引起勞資糾紛。  
 
12.  政府當局解釋，僱主和僱員均可按個別企業情況及僱員

的個人需要而協定僱傭條件，包括用膳時間是否計算在僱員的

工作時數內，以及是否有薪。《最低工資條例》訂明在何種情

況下，僱員的用膳時間應包括在計算法定最低工資的工作時數

內。如果按照僱傭合約或勞資雙方的協議，用膳時間是視作僱

員的工時，則計算法定最低工資亦須包括這些用膳時間。  
 
13.  政府當局強調，員工是企業最寶貴的資產，僱主應該多

從員工角度出發，為員工設想、善待員工，顧及他們的士氣和

感受，維持良好的勞資關係。法定最低工資的原意是保障低薪

員工，僱主不應因為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而削減僱員現有的薪

酬及僱傭福利。僱主在考慮更改任何僱傭條件時，除了要遵守

法例外，更須審慎評估有關安排對勞資雙方所帶來的影響，這

包括員工訴求和改動是否合情、合理等考慮因素。僱主如能對

員工的合理訴求作出積極回應，員工對工作的熱誠和對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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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感必定會提高，最終有利企業的營運和生產，達致勞資雙

贏。勞工處會繼續推廣良好人事管理措施。  
 
14.  委員建議，除了告知僱員若發現其僱傭權利受損可向勞

工處求助外，政府當局應就《最低工資條例》展開廣泛的宣傳

推廣活動，加深僱員對本身權利和權益的理解。  
 
15.  政府當局表示，勞工處勞資關係科一直向僱主和僱員提

供調解服務，2010年第三季錄得的和解比率為 74%。如有必要， 
勞工處亦會檢控違反《僱傭條例》或《最低工資條例》的僱主。

政府當局會就《最低工資條例》展開廣泛的宣傳推廣活動。  
 
16.  委員關注部分僱主可能藉實施法定最低工資的機會，與

僱員更改現有合約中的條款及條件。政府當局答允考慮委員的

建議，即在參考指引中訂明，實施法定最低工資不一定必須更

改現有僱傭合約中的條款及條件。  
 
 
相關文件  
 
17.  附錄的一覽表所列的相關文件已上載於立法會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4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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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相關文件  
 

《法定最低工資：僱主及僱員參考指引》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人力事務委員會 

 
16.12.2010 
(項目V) 
 

議程  
會議紀要  
 

人力事務委員會  
 

20.1.2011 
(項目V)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4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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